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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清华大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大学、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零卫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蚂蚁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北京)软件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政务信息安全保障中心、深圳市腾讯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涛、王建民、周晨炜、谢安明、张峰昌、陈磊、查海平、赵亮、王龑、叶晓俊、屈劲、

白晓媛、李媛、刘巍然、刘俊河、洪爵、宋玲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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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5273提出了个人信息去标识化的要求,明确了个人信息去标识化处理的环节和场景,

GB/T37964就如何开展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活动给出了指导。经去标识化处理后的个人信息并不能完

全实现匿名化,仍存在重标识的风险,需结合应用场景进行去标识化效果评估。
本文件旨在依据个人信息能多大程度上标识个人身份(即标识度)进行分级,用于评估个人信息去

标识化活动的效果。个人信息基于标识度分级,有利于个人信息分级别探讨适用场景和安全管理要

求,更有利于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护。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及实践成果,附录中给出了可供参考的计算

方法和阈值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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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效果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效果分级与评估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活动,也适用于开展个人信息安全管理、监管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5069—2022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37964—2019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25069—2022、GB/T35273—2020、GB/T37964—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本文件。

3.1 
个人信息 personalinformation
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注: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来源:GB/T35273—2020,3.1,有修改]

3.2 
个人信息主体 personalinformationsubject
个人信息所标识或者关联的自然人。
[来源:GB/T35273—2020,3.3]

3.3 
去标识化 de-identification
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或者关联个人信息主体的

过程。
[来源:GB/T35273—2020,3.15]

3.4 
微数据 microdata
一个结构化数据集,其中每条(行)记录对应一个个人信息主体,记录中的每个字段(列)对应一个

属性。
[来源:GB/T37964—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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